
■■■■■ ■■■■■ ■■■■■

A05
2020年4月1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陈奕霖 美编：陈海冰图视

分享本版内容请扫二维码
制图/陈海冰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徐鹏飞

★船舶未按规定配备无线电通信设备、船舶
定位识别装置：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违规擅自将减免税进口货物、物品运输、
携带、邮寄出岛销售牟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运输、收购、贩卖没有合法证明的减免税
进口货物：没收货物、违法所得、运输工具，并处
货值金额等额以下罚款

★经营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货物，构成走私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处罚

★经营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货物，不构成走
私的，没收违法所得、进口货物和运输工具，视情
节处3000元至30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超
过30万元的，处货值金额等额罚款，并责令停业
整顿，直至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口货物凭证档案
以及进货、销售记录制度：视情节处警告或3000
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与走私人通谋为走私人提供便利：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处罚

★拒绝配合有关部门检查，拒绝提供检查资
料或者提供虚假资料：视情节处警告或3000元
以上至20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处治安处罚

★对严重失信企业和个人：取消通关便利、
取消减免税进口货物买卖资格等，记入诚信记录

5明确走私行为的法律惩罚机制

《海南省反走私暂行条例》今起正式实施

构建适应自贸港需求的反走私综合治理体系
反走私工作事关海南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基础性、前置性工作。
今年1月6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海南省反走私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4月1日起，《条例》正式实施。

《条例》制定出台，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的具体举措，是加快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需要。《条例》贯彻“以防为主、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的思路，覆盖了“打、防、管、控”各环节，构建起适应自贸港需求的反走私综合治理体系。

省政府：
统筹社管平台+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5G等高新技术手段

市县政府：
建立基层预防走私工作机制、应急处理机制、
反走私宣传教育、诚信体系建设、举报奖励制度

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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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
建立健全行业自律机制

海关：
监管海关监管的货物
物品

海事、渔业、交通运输：
建立船舶信息搜集跟踪机制
船舶安装相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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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海关、海警、公安、市场监
管等按法定管辖权限管辖、移交

B. 管辖权争议、违法事实无
法查清、处理有争议或者需要有
关部门配合的由反走私综治部门
协调处理

1建立反走私综合治理机制

工作
原则

打防结合、标本兼治
权责一致、统筹协调

缉私
体制

联合缉私、统一处理、综合治理

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各尽其责、企业自律配合、
群众积极参与、军警民协调联动

治理
机制

具体分工

A.各级政府

主体责任、基础作用

B.各级打私办

组织、指导、协调、
指挥、监督和检查

C.缉私办案主力军

海关、海警、公安联合缉私

D.综合治理主要部门

市场监督管理、交通运输、
渔业、商务、海事......

E.省人民政府确定的机构

负责通过港口、铁路、
机场运输出岛货物的查验工作

2全面建立预防走私工作机制

构筑技防、
物防、人防相结
合的反走私立
体防控网络

3强化反走私查缉工作机制

查缉工作机制

建 立 完 善
案 件 协 查
制度，职能
优势互补、
执 法 信 息
共享

建立健全
反走私监
督工作机
制，确保执
法活动规
范高效

利用社管
平台开展
态势感知、
预警预测、
综合研判、
核查处置

建立基层
反走私巡
查工作机
制，对沿海
岸线实行
岸长制、网
格化管理

查缉重点

走私高发区域、重
点渠道，走私相对集
中的运输工具，货物、
物品集散地和经

营场所

重点部位

减免税进口货
物物品走私

出岛

重点行为
有走私等不良
信用记录的企
业和个人

重点对象

4建立反走私协调和处理机制

案件
管辖

A.无合法来源证明的进口货
物以及涉案运输工具、设备，当事
人无法查清的，公告20个工作日

B. 不宜长期保存的涉案财
物，可依法先行变卖、销毁

C.建立完善走私案件涉案货
物、物品处理机制

处置
程序

这些行为明确禁止

A 明确禁止违规擅自将减免税进口货物、物品运输、携
带、邮寄出岛销售牟利

B 明确禁止使用船舶、车辆、航空器等运输工具运输、收
购、贩卖国家禁止或者未经许可的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或
者运输、收购、贩卖没有合法证明的减免税进口货物，重点打击
利用“三无船舶”走私

C 明确禁止从事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货物经营行为

D 明确禁止为走私违法犯罪行为和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
货物经营行为提供便利


